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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启东市安全生产涉企违法行为

不予行政处罚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

各区镇安监局，局各科室、执法大队：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营商环境提升年” “招商引资突破年” 会

议精神，落实南通市《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 通市

2022 “营商环境提升年”实施意见〉的通知》（通办］2022 ） 10

号）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安全发展助力高 质量营

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参照南通市应急管 理局《关于

印发〈南通市安全生产涉企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 项目录清单〉

的通知》（通应急（2022 ） 33 号），对 15 项及时 改正的违法行为，

我局制定了《启东市安全生产涉企违法行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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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行政处罚事项目录清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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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安全生产涉企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目录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1
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 经营

的投资人不依照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 必需的资金

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 责人或

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 使生产经营单

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生产

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2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 不服

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 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 岗位安

全责任，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 营单位给予批

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 生产经营单位拒绝、阻碍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

的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八条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拒 绝、阻

碍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

4 生产经营单位未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报送备

案、未建立应急值班制度或者配备应急值 班人员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三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未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

报送备案、未建立应急值班制度或者配备应急值班人员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3万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万元 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5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违反《江苏省安全生 产条

例》第十四条第一项“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 安全生产

全面检查，研究分析安全生产存在问 题”的规定，未

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违反本条例第 十四条

规定，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 经营单位停产

停业整顿，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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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违反《江苏省安全生 产条

例》第十四条第二项“每年至少组织并参与 一次事故

应急救援演练”的规定，未履行安全生 产职责

《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

定，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

整顿，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7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违反《江苏省安全生 产条

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发生事故时迅速组织 抢救，并

及时、如实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报告

事故情况，做好善后处理工作，配 合调查处理”的规

定，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

定，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

整顿，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8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违反《江苏省安全生 产条

例》第十四条第四项“每年向职工大会或者 职工代表

大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报告安全生 产工作和个人

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情况，接受工会、从业人员、

股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 的规定，未履行安全生

产职责

《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

定，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

整顿，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9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违反《江苏省 安全

生产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组织安全生产日常检查、

岗位检查和*•业性检查，并每月至少 组织一次安全生

产全面检查”的规定，未履行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

《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

六条规定，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

或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10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违反《江苏省 安全

生产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督促各部门、 各岗位履

行安全生产职责，并组织考核、提出奖 惩意见”的规

定，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

六条规定，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

或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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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违反《江苏省 安全

生产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参与所在单位 事故的应

急救援和调查处理”的规定，未履行安 全生产管理职

责

《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违反本 条例第

十六条规定，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导致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

暂停或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12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工（库）房没有设置准确、清 晰、

醒目的定员、定量、定级标识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三十三条生产企业、批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工（库）房没有设置准确、清晰、醒目的定员、定量、定级标识的；

13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未向零售经营者或者零售经 营场所

提供烟花爆竹配送服务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三十三条生产企业、批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向零售经营者或者零售经营场所提供烟花爆竹配送服务的。

14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对工（库）房、安全设施、 电

气线路、机械设备等进行检测、检修、维修、 改造作

业前，未制定安全作业方案，或者未切断 被检修、维

修的电气线路和机械设备电源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三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对工（库）房、安全设施、电气线路、机械设备等进行检测、检修、维修、 改

造作业前，未制定安全作业方案，或者未切断被检修、维修的电气线路和机械 设备电源

的；

15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拒绝、阻挠受安全生产监 督管

理部门委托的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检验、 检测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三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拒绝、阻挠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委托的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检验、 检测

的。


